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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农民协会与乡村社会整合 

—以湖北省为例 

黄荣华 

(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 430063) 

【摘 要】建政初期，在筹粮支前与社会重建的双重压力下，中共湖北地方政权亟需建立一套能快速汲取资源、

有效动员并整合乡村的组织体系。由于中共在新区乡村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数量有限且短时期内难以大规模扩展，

新政权缺乏威信，既有的保甲组织又与其乡村社会整合的目标存在着内在冲突，因此农协被赋予了重组基层、整合

乡村的重要历史使命。与整合乡村的需要相适应，农协在其组织建构上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特征: 在组织体系上，建

立了与行政体系一致的纵向体系; 在成员构成上，以区域性的贫雇农为主体; 在组织职能上，承担了以政治性任务

为主的全能式职能。中共通过组建、发展与整顿农协，完成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更替，奠定了乡村社会整合的组织基

础; 凝聚了民众，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换与精英替代; 建立了新旧交替之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的渠道。

然而，农协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土改建政完成后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农协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

题，在特定历史时期也难以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社团，但农协的撤销使农民失去了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 农民协会 乡村社会整合 湖北省 

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对于颠覆和解构乡村旧秩序，整合和建构乡村新秩序，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作为“农村中改革土

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①
农民协会是土地改革时期中共乡村组织体系中的核心组织，对于乡村社会秩序的解构和重构产生了

重要影响，其规模之大、参与者之众、体系之完备、职能之广，均可谓前所未及。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始于 1921年 9 月 27 

日沈定一在浙江萧山创建的衙前农民协会，该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政党—农协的基本动员模式。
②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

代，中共没有掌控全国政权，需要借助农协发动和组织农民，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协则是在中共建立起全国性政权的历史

背景下兴起并蓬勃发展的。中共为何不通过在乡村建政、发展党组织，然后依靠正式的党政系统来推行土地改革并摧毁基层的

权力结构，而要依靠农协这一“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
③
来担此重任?换言之，在新中国初期中共整合乡村的革命运动中，

农协之组建究竟有何必要? 如何可能? 又有何效果? 

近年来，包括中共指导的农民协会在内的 20 世纪农会组织，已经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④
其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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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从切入视角和内容来看，研究土地改革的论著较为集中地讨论了农协的发展、组建、整顿及其特征，
①
少数论著探讨了

农协兴衰的原因及其与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政治格局变动等之间的关系。
②
 既有研究均未将农民协会置于中共乡村组织体系建

构的现实需要和可能的背景下，立足于农协自身的组织特征，探讨农协与乡村社会整合及重构之间的关联。鉴于此，本文以中

南新解放区的湖北省为例，依据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湖北地方志、《湖北日报》等文献，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新政权的基本任务与乡村组织体系重构的难局  

新中国成立前后湖北农民协会的兴起，与中共新政权的基本任务和中共乡村组织体系的现状密不可分。 

(一) 新政权的双重任务 

1949 年 5 月 20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省内各地亦相继解放、建政。建政前后，中共湖北地方政府面临着筹粮支前

与建设新湖北的双重艰巨任务: “湖北省全党当前的基本任务有两个，头一个任务是支援前线、支援友区、争取全国胜利; 第

二个任务是动员全党、动员群众、共同建设人民的新湖北，把湖北建设成为人民的天下。”
③
 

在支前方面，湖北地处战略枢纽，担负着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南下西进作战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重任。新解放各

县虽然普遍存在时间紧迫、支前任务繁重的情形，但各县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巨额支前物资，如从 1949 年 3 月麻城全境解放到 

1949 年底，麻城县共征集支前大米 2800 万斤、马料 217． 5 万斤，柴草 425 万斤，还有土布、布鞋、黄豆和猪肉等物资。
④
江荆潜县仅 1949 年 5 月就动员民工 1 万余人，组织担架 850 副，动用木船 1000 余只，架设浮桥 9 处，赶做军鞋 1． 5 

万双，另有食盐 5 万公斤和肉、鱼、粉条、马料等数万公斤，支援过境的解放军。
⑤
对于普遍缺衣少食的乡村民众，这样的支

前物资无疑是巨额支出。其他新解放各县亦无不倾力支前。 

从建设新湖北方面来看，湖北新政权面临着破旧立新的繁重任务，如清除匪患、解决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减租减息、

土改建政等，既要摧毁旧秩序，又要建设新社会。然而，中共及其新政权还没有建立起对乡村的完全有效控制，仅就社会秩序

而言，湖北境内就存在着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例如直至新中国成立，鄂西的恩施、建始、巴东、咸丰、来凤、鹤峰等县仍未

解放，湖北大部分地区解放后，遗留的武装股匪共约 2． 8 万余人。
⑥
 1950 年春荒时，黄冈地区先后发生大小暴乱 41 次，

参加者共达 8800 余人，打死中共干部、战士、民兵和农民共 46 人，
⑦
“其他各地也发现抢仓库暴动事件”。

⑧
 土匪特务的武

装反抗破坏、各种原因引起的民众暴乱和大规模的宗族对抗屡见不鲜，谣言四起，社会上弥散着不安定的气氛。 

( 二) 乡村组织建设的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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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粮支前和破旧立新、建设新湖北，任重而道远，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快速汲取资源、动员乡村的组织体系，但是中共在

乡村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却面临着短时间内不易破解的难局。  

第一，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数量有限，短时期内难以大规模扩展。建政之初，湖北各县中共党组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县

区级，党员、干部数量极少，而且以随军南下的党员和干部为主。从全省来看，1949 年 10 月，湖北仅有党员 13700 人左右，

党的基层组织尚不公开。
①
 各县的党组织和党员规模则更为有限，如 1949 年潜江县委主要在县、区机关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

部，全县设有 9 个区委，是该年年底，全县有党员 156 人，绝大多数党员是随军南下留在潜江工作的干部。
②
 1949 年 10 月，

京山全县有 11 个区委、28 个党支部，党员 266 人，大多是随军南下留县工作的。
③
 至 1949 年 12 月，麻城县仅有党员 96 人。

④
 1950 年，当阳县有中共党员 161 人。

⑤
 为了推进乡村的变革，中共迫切需要扩张党政组织，但却受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

难以获得大批熟悉地方情况的党员干部。首先，农民文化水平低，难以大量提拔和发展。其次，“财政困难，是目前要努力克服

的一个主要困难”，
⑥
新政权的财政状况不足以支撑党政工作人员队伍的大规模扩张。此外，为了避免投机、保持党组织的纯洁

性和党员干部队伍的质量，中共中央要求，“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

分子乘机混入党内”。
⑦
 因此，湖北省在新中国成立头两年采取了“慎重而又积极的建党方针”，

⑧
这使得湖北乡村的中共党员和

干部队伍均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大量发展。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缓慢，威信不高。1949 年湖北各县的政权组织一般止于县区级，区以下的基层政权建设总体较迟。而

且，新政权缺乏威信，“不少同志”重视党、轻视政府，“甚至对政府的决议采取不够尊重以至轻视的态度”，“有些在政府工作

的同志，往往不善于使用政权”，因此“难以不断提高政府的威信”。
⑨
 中共干部对新政府的态度和认知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

农民。 

第三，既有的保甲组织与中共的乡村社会整合目标存在着内在冲突，无法长期依靠。建政初期，湖北新政权对乡村旧有的 

20111 个保甲组织( 不含郧阳地区) 采取了暂时利用的政策，
⑩
“保留保甲制的目的，一是为了恢复与稳定秩序; 二是为了完成

支前、秋征、剿匪、反霸及各项恢复工作”。⑪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共乡村社会改造的目标决定了其不可能长期依赖保甲组织。

土地改革作为乡村改造的中心任务，分配土地之前“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进而“彻底推翻

乡村的旧秩序”，“重组基层”。⑫由于保甲组织与旧政权和旧秩序关系密切，与“重组基层”的目标有着内在冲突，因此利用保

甲注定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农协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建政前后的湖北地区，筹粮支前、减租反霸、土改建政等乡

村改造和乡村建设的各项重任迫在眉睫，中共迫切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来推进各项任务; 另一方面，中共的乡村党政

组织体系极不完善，党员和干部队伍短时期内难以大规模发展，新政权缺乏威信，中共在新区乡村的党政组织体系面临横向扩

张不够和纵向影响有限的困境; 与此同时，既有的保甲组织与中共的乡村社会整合目标存在着内在冲突。这些因素使得中共必

须在乡村社会寻求合作资源，通过动员和依靠农民的大多数，组建农协，并通过农协来推行土改，进而完成重组基层、整合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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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潜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潜江县志》，第 107、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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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历史使命，“各地在土地改革以前，不可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来，一般还是比较软弱的，不能履行土改任务，所以中央人

民政府土地改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特授权于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办理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
①
 

二、湖北农民协会的组织建构 

农协要完成农村社会整合的历史使命，必然需要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为适应整合乡村的需要，农协在其发展过程中，在

组织架构、成员构成及组织职能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特征。 

(一) 组织体系: 与行政体系一致的纵向体系 

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贫农团是只设乡村级的基层组织截然不同，新中国初期的湖北农协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省—专区—县—

区—乡( 村) 、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系统，与行政体系的层级同构，同时省、专署、县、区级农协的负责人与相应层级的党政

领导人普遍交叉任职、合二为一。这种体系架构，极大地增强了农协的权威与组织执行力。 

1950 年 3 月，湖北省召开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该次会议还制定了《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草

案) 》以指导全省的农协组建工作。省农协主席由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的刘建勋担任。专署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专署农

会的设置分不同类型，如郧阳专署设湖北省农会郧阳地区办事处，孝感专署设专署农民协会，而襄阳专署则未设专区级农会，

有关业务由地委农工部受理。 

各县农民协会或县农协筹委会的组建，一般在县级民主政权建立之后。1950 年 9 月，湖北全省有 9 个专区 71 县 565 区，

其中有统计数据的 59 个县全部有县农民协会或农协筹备会，县农协覆盖率达到 100% 。据有资料记载的 54 个县的情况显示: 

县农协负责人( 主席或筹备主任) 中有 44 个由县书记、副书记或县组织部长兼任。在 60 个县的 481 个区中有 467 个区设

区农协筹备会或选举成立了区农协，区农协的覆盖面达 97% ，区农协负责人几乎全部由区书记兼任。
②
 

乡( 村) 农协是农协的基层组织，其组建与数量随保甲制的废除和乡级建制而不断变化。1950 年下半年，湖北全省废除保

甲，代之以行政村和村农协( 即“以农代政”) 。行政村的划分一般以一保划一村，部分地区以一个半保或两个保为一个行政

村，行政村建农民协会。在 1950 年 1—4 月的减租减息中，湖北省组建了 15175 个村农民协会。
③
1950 年下半年，全省共建

立行政村 18037 个。
④
乡的划分，又以行政村为基础，改村为乡，个别的有所调整合并。1950 年 9 月，在全省 8 个专区( 缺

恩施专区) 的 53 个县 9222 个乡之中有 8697 个乡成立了乡农协，乡农协的组织面达 94% ，其中正式选举成立者约 83% ，设

农协筹备会者 17% 。
⑤
 

(二) 成员构成: 以区域性的贫雇农为主体 

农协的组织成员构成，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阶级性特征。 

农协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组建，其基层组织为乡( 村) 农协，“乡以下的自然村，一般划若干小组即可，较大的自然村，视必

要可成立分会”，
⑥
乡( 村) 以下的农协成员构成农协的主体，因而其成员结构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 

在农协成员的阶级构成上，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一直强调以贫苦农民为主体。按照《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草案) 》的

                                                           
① 省农协杜广文: 《乡人民政府和农民协会的性质与任务答王明朗同志》，《湖北日报》1951 年 2 月 9 日，第 3 版。 

②⑤ 《湖北省各县、区、乡农协组织情况初步调查报告》( 1950 年 9 月 9 日)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31 － 1 － 9。 

③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大事记》，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69 页。 

④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民政》，第 167 页。 

⑥ 《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草案) 》( 1950 年 3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31 －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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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一切地主和旧式富农不得参加农协。
①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农协组建初期，“农会不纯”的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

较普遍的问题”，
②
如 1950 年 6、7 月间，均县全县约 80% 的农协有其名，无其实，或明或暗地被地富及伪乡保人员和地主走

狗直接或间接利用; 全县 10% 左右的农协由地主、恶霸、伪乡保人员直接掌权，但即使这么典型的“不纯”，根据均县一区、

四区、六区、八区共四个区的统计，会员总数 42372 人，其中雇农 2271 人，贫农 22842 人，
③
贫雇农会员共占 59． 3% ，在

土改尚未全面展开之时，贫雇农会员就已经是农协的绝对主体。1950 年秋冬以后，随着湖北省土改的全面展开，地主和富农等

在政治上被打倒、经济上被剥夺，组建初期农协中的阶级“不纯分子”已根本没有大量存在的可能。通过各地有意识地进行整

顿与清理，农协成分更为纯粹。如黄冈、麻城、浠水、蕲春四县在整顿由农协骨干成员组成的民兵组织时，清洗了占原有民兵 24．7% 

的不纯分子。到 1951 年 5 月，全省民兵中雇贫农所占比例已经高达 84% 。
④
并且，一大批在运动中涌现的具有“成分纯洁、

斗争坚决、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四个条件，而又真有群众信仰”的贫雇中农可靠的优秀分子，逐渐成为农协的核心骨干，
⑤
从而

保证了贫雇农对基层农协的领导权。 

(三) 组织职能: 以政治性任务为主的全能式职能 

1950 年 3 月，《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 草案) 》对农协宗旨和职能的界定极为广泛，从贯彻执行人民政府的各项农村

政策，改善和提升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保护农民权益，到联合其他各革命阶级，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建设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⑥
几乎达到了全能的程度。在实践中，农协职能有一个由弱变强、由单一到全面的动态变

化过程。1949 年下半年，在大部分新解放的地区，农代会和农民协会的作用还只限于宣传政策，了解情况，联系群众，监督保

甲。
⑦
 1950 年春夏，随着减租复查、反霸、生产和废除保甲制等运动的开展，农协得到了更普遍的发展，但农协的组织运作和

职能发挥状况并不尽人意，“许多地区的农协是处于组织涣散、作风不正、成分不纯的状态中”。
⑧
1950 年秋冬以后，随着土地

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行，农协的职能得到强化与扩大。 

从总体上看，农协的职能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改造区乡政权。至 1950 年 4 月底，湖北在全省 71 个县 23834000 人口

的地区进行了减租减息，退回租谷粮 11325 吨。
⑨ 
农协积极发动、组织农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领导农民斗地主，负责土地等

财产的没收和分配。如枝江县在 1950 年 11 月至 1952 年 5 月整个土改期间，农协领导会员开展了 216 次大规模的诉苦大

会，控诉了 511 个地富、恶霸、土匪逼死人命、霸占田产、强拉壮丁等 452 项罪行。
⑩
在减租运动和土地改革中，区乡农代会

代行了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选举区乡人民政府委员，区乡政权得到初步改造。如京山县汤殷乡民主选举乡干时，首先以

村为单位，召开贫雇农小组会，讨论哪些人能当候选人，到农协会上提出，然后再开乡农代会，审查这些候选人是否够条件，

审查通过后再进行民选。⑪ 

组织民兵，站岗放哨，捉拿恶霸，管制地主，清匪肃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到 1953 年底，全省民兵总数达 192 万余人。

                                                           
① 《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草案) 》( 1950 年 3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31 － 1 － 7。 

② 李先念: 《整顿农村干部作风》( 1950 年 5 月 29 日)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一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

第 72 页。 

③ 《均县县农会六七月份总结》( 1950 年)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31 － 1 － 10。 

④ 陈新: 《随着农民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 本省民兵队伍日益壮大》，《湖北日报》1951 年 5 月 28 日，第 2 版。 

⑤ 《邓子恢副主席关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半年来工作和今后工作任务报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编: 《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特刊》( 1952 年 4 月 1 日) ，第 17 页。 

⑥ 《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草案) 》( 1950 年 3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31 － 1 － 7。 

⑦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政党社团》，第 318 页。 

⑧ 刘建勋: 《关于今秋明春农村工作问题的报告》( 1950 年 8 月 10 日) ，《刘建勋纪念文集》，第 17 页。 

⑨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大事记》，第 569 页。 

⑩湖北省枝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枝江县志》，北京: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522 页。 

⑪ 张凤歧: 《荆州专区在土地改革和减租运动中普遍建立了村级农民协会》，《湖北日报》1951 年 5 月 1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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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民兵在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多由农协中的优秀会员组成，平时务农，在有斗争任务时则可以全员出动，行动时一般不离开本

乡本土，因而不需要后勤保障，这使得民兵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时极为有效。仅 1951 年 1—4 月，民兵就参加清匪活动( 较

大的) 达 642 次之多，毙伤俘匪共计 1402 名，其中包括主要匪首 308 人; 他们还负责保卫仓库、铁路、公路和桥梁的安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更是带头参军与积极参加拥军优属工作。
② 

组织垦荒，发动农民制订家庭计划，帮助农民生产渡荒，改善生活。1950 年，沔阳一区康王村农民组织了开荒组，农会拨

了一部分斗争果实给开荒组买肥料。
③
1951 年春，浠水县望城乡在春季生产运动中召开了两次农代会，专门讨论生产问题，先

后讨论通过了全乡生产计划和换工公约，农协坚决执行农代会决议，农协小组长分别负责领导、检查十户至八户的生产。每个

片村，以全乡生产委员会为主，吸收民兵、妇女等代表或积极分子，成立检查小组，经常检查生产，了解情况，帮助解决生产

中的问题。
④
 

此外，农协还积极以工代赈，组织农民识字，进行爱国宣传，动员农民开展增产竞赛并捐献，等等。农协的职能覆盖农民

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不过，作为建政过渡时期乡村的核心组织，农协的组建及其职能发挥都与中共在乡村的主要任务如征

粮、建政、土改紧密相关，因而农协的职能主要是政治性的。 

三、农民协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与改造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

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
⑤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乡村党政组织体系尚未普遍建立且影响力有限的背景下，农协肩负并履行了重构基层、整合乡村的历

史使命。 

(一) 完成了乡村组织更替，奠定了乡村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 

以农民协会为核心的新社会组织的广泛建立，完成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更替，为中共新政权整合乡村奠定了组织基础。国民

党统治时期的乡村组织体系主要由保甲组织、宗族组织和会道门组织等构成。对于这些组织，中共采取了不同策略。在建政过

渡初期，湖北省对保甲制采取了继续利用的方针，但自 1950年春起开始废除保甲，代之以行政村和村农协。对于宗族组织，通

过在土改中斗地主、没收宗族的族产族田，削弱和摧毁了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传统的宗族组织难以生存。对于会道门组织，

则结合各种运动进行取缔、打压。1949 年以前，湖北全省有会道门 210种，会首 2． 6 万余人，会众 45 万余人。
⑥
1953 年 4 

月 7 日，全省统一行动，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经过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土改建政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一系列乡村社会改革

运动，乡村旧有的组织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数量庞大、参与者规模空前的农协、妇联、共青团和民兵组织等新社会组织。 

在这些新建构的组织中，农民协会又由于其特殊地位而成为建政过渡时期中共整合乡村的核心组织:其一，有专门的法律法

规保障其地位。1950 年 7 月政务院颁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正式规范农协的组织框架及其运作，在此前后，新解放区各省

甚至个别县亦纷纷制定本省( 县) 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同时罕见地制定有关农协的专门法律法规，

不仅为农协的组建及其运作指引了方向，也从法律上保障了农协的核心地位。其二，农协的组织体系，形成了与行政系统层级

一致的科层制层级，而且农协主要负责人与相应层级的党政负责人交叉任职，这不仅有利于各级农协获得相应层级行政权力的

支持，增强自身的组织执行力，便于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也为后期乡村农协干部平稳过渡为党政干部奠定了基础。其三，农

                                                           
①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军事》，第 597 页。 

②《省军区王树声司令员在民兵代表会上的报告》，《湖北日报》1951 年 5 月 13 日，第 1 版。 

③ 胡克庆: 《十大政策公布后 康王村大家开荒 二流子也下决心劳动争取入农会》，《湖北日报》1950 年 6 月 5 日，第 3 版。 

④ 周传仁、陈寿曾: 《望城乡领导生产的经验》，《湖北日报》1951 年 5 月 18 日，第 2 版。 

⑤ 张鸣: 《乡土心路八十年·写在前面的话》，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⑥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大事记》，第 6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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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组建的推动力主要源于工作队自上而下的发动和授权，加之又掌握着土地等核心资源的分配大权，因而很快成为乡村权力系

统的核心组织，完全取代了国民政府时期控制乡村的保甲组织，进而有效弥补了建政过渡时期中共乡村组织体系的不足，为中

共新政权整合乡村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 凝聚了民众，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换与精英替代 

中共领导的农协，一直强调组织成员的阶级属性。为保持农协阶级成分的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协形成了特定的发

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即发动与组织同步，整顿与发展并行，前者有利于扩大与巩固农协成员的规模，而后者则有利于强化农协

成员阶级成分的纯洁性。 

土改中对农民的串联、发动和组织一般是同步甚至循环进行的。1951 年以后，湖北省的土改由试点走向全面深入开展，土

改中发动贫雇农的技术路线日益成熟，农协的组建亦形成了比较普遍的模式: “在步骤上差不多都是干部进村开始表明来意，

给群众撑腰，然后一方面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区别改造使用旧组织。发动雇贫时，首先扎正根子，找好的贫雇，启发觉悟，然

后串联扩大，开代表会，建立领导机构，组织雇贫小组，开展斗争。在斗争中团结中农，吸收中农参加农协，划阶级，进行没

收征收，分配果实，建立与健全组织，转上生产。”
①
通过串联发动—组织—再发动的不断循环，农协迅速吸纳了广大农民，形

成了庞大的规模，到 1952 年 9 月，全省已经完成土改的 12570个乡拥有农会会员 10433100 人，占农业总人口的 43% 。
②
 

由于农民协会是土改的执行机关，掌握着土地等资源的分配权，因此“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
③
农协中

普遍出现“大吃大喝、贪污果实”
④
等不良现象。对此，中共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推动农协发展的同时，整顿一直如影随形。

农协整顿包括完善和健全组织机制、改进工作作风、协调组织内部关系、清理不纯分子等内容。实践中，农协的整顿从两条路

径具体展开: 一方面，对农协的组织涣散、成分不纯、侵犯中农利益、拒绝中农入会等问题进行专项整顿; 
⑤
另一方面，结合各

项乡村改革运动进行整顿，在发展中整顿，以整顿促发展，强调“在运动中整顿与壮大农协”。
⑥
 

通过发动与组织、发展与整顿相结合的路径，农协不仅凝聚了乡村的广大民众，而且有效保障了农协的领导权向贫雇农群

体和小部分中农集中，“阶级成分越低微( 贫农、雇农) ，则其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就越高”，
⑦
农协的骨干成员代替乡村旧有的

保甲和乡绅，成为新的乡村政治精英及中共控制与整合乡村的基层干部，乡村社会由此完 成了 权势转 换和 精英替代。 

(三) 建立了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 

尽管由于地域不同、领导人个性差别与能力强弱等因素的影响，农协的执行力存在差异，但从其整体职能来看，在工作队

的指导下，农协比较理想地执行了中共的各项乡村政策。 

农协所呈现的全能式职能，与乡级农协和政权的关系密不可分。按照建政初期湖北省委的设想，乡级农协与政权的关系可

以酌情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在农协内设行政委员，管理属于政权性质的工作，另一种形式则是建立乡政权，但乡长必须是农协

委员，受农协领导”。
⑧ 
在实践中，农民没发动、乡政权没有普遍建立之时，乡实行“农政合一”的过渡体制，即以乡农协委员

                                                           
 

①《李先念主席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湖北省人民政府半年来的工作报告》，《湖北日报》1951 年 4 月 21 日，

第 1 版。 

②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政党社团》，第 319 ～ 320 页。 

③［美］塞缪尔·P．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27 页。 

④ 李先念: 《整顿农村干部作风》( 1950 年 5 月 29 日)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一册，第 72 页。 

⑤《湖北省农民协会关于整顿乡村农协组织的指示》( 1950 年) ，《湖北日报》1950 年 6 月 14 日，第 2 版。 

⑥ 刘建勋: 《关于今秋明春农村工作问题的报告》( 1950 年 8 月 10 日) ，《刘建勋纪念文集》，第 18 页。 

⑦［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47 页。 

⑧ 孝感地委: 《关于建立小乡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通知》( 1949 年) ，孝感市档案馆藏，档号: 1 － 1 － 004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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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政权委员兼任乡长，受农民代表会的统一领导。
①
这样的设置，使得农协与基层政权在组织建构和职权上始终交叉重叠在

一起，二者无法进行截然的分割。农协与基层政权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保证了农协成为过渡时期沟通国家意志与农民意

愿的有效渠道。一方面，农协作为“群众团体”，能够较为真实有效地代表最广大的农民的利益，凝聚民众; 另一方面，其“半

政权性”则保证了农协具有充分的执行力，能够承担全能式的职能，有效地贯彻国家意志，有效弥补了建政过渡时期中共政权

及政党组织向农村扩张不够和影响不深的局限，成为新旧交替之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的渠道，加强了中共对乡村的整

合与控制。 

不过，农协与基层政权的混淆不清，也使得农协只能是一种过渡组织。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农协退出了历史舞台。1952 年，

湖北省实行农政分开，乡农民代表大会逐步过渡到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通过选举产生正、副乡( 镇) 长

及委员，成立乡( 镇) 人民政府，到 1953 年底止，全省共设乡 11925 个，镇 74 个，
②
农协的干部和职能顺利过渡到基层政权。 

尽管农协对乡村社会整合的作用与影响极其显著，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农协从成立到蓬勃发展再到完全退出，存在的时间

并不长，而且农协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农协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
③
等问题逐渐出现; 农协政

治职能的凸显，与基层政权在组织建构和实际职权上存在的交织，使其在土改建政完成以后难以存续。尽管如此，农协的撤销，

使农民失去了作为一个集体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 

                                                           
①②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民政》，第 167、167 ～ 168 页。 

③ 李先念: 《巩固提高，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1950 年 6 月 2 日)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一册，第 78 页。 


